
饶 平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饶府办函〔2024〕30 号

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部分镇级
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和下放镇级办理
政务服务事项（第五批）的通知

各镇政府，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落实省委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关

于扩大县镇管理权限的工作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镇街

点菜，县区上菜”为原则，进一步为基层扩权赋能增效，县政府

决定对《饶平县镇级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目录》进行调整，共对涉

及 7 个部门 25 项事项进行收回，形成《饶平县镇级办理政务服

务事项调整事项目录》；对《饶平县下放镇级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目录（第五批）》的事项进行下放，涉及 1 个部门共 2 项事项。

为确保调整和下放事项落实到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涉及本次调整和下放事项的业务主管部门要迅速行动，

对需收回、下放的事项，应及时在“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

统”做好相应的事项取消延伸或延伸到镇级操作配置。实施第五

批下放事项的业务主管部门要按照“谁下放、谁培训、谁指导、

谁参与、谁兜底”原则，积极与各镇做好工作对接，加强对各镇

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要编印下放工作指导手册和规范的



办事流程，同时做好相应的后续备案和监督指导工作，确保“放

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二、各镇要及时在“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承接第

五批下放事项，并在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第五批下放事

项的承接工作，将下放事项纳入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及时调整和

公布办事指南，简化办事环节，公开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切实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三、各镇、各有关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协作，严防权力运

行脱节缺位，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第五批下放事项的衔

接落实工作，并将落实和运行情况书面报县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

局。（联系人：郑晓丰、沈锦兰，联系电话：7805320）。

附件：1.饶平县镇级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调整事项目录

2.饶平县下放镇级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目录（第五批）

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5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各部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办，县监委办，

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附件1

饶平县镇级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调整事项目录

序号 委托下放单位名称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收回

1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 指导海洋与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广 公共服务 √

2

饶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各类优抚补助对象认定 行政确认 √

3 烈士褒扬金的给付 行政给付 √

4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审核报批 其他行政权力 √

5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的给付 行政确认 √

6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一次性抚恤金的给付 行政给付 √

7 迁移烈士纪念设施审核 其他行政权力 √

8 退出现役的分散安置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护理费的给付 行政给付 √

9 在乡复员军人定期生活补助 行政给付 √

10 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病故丧葬补助费的给付 行政给付 √

11 退役士兵参加两年中等职业技能培训报名 公共服务 √

12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行政给付 √

13 在乡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的认定 行政确认 √



序号 委托下放单位名称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收回

14

饶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丧葬补助费的给付 行政给付 √

15 新建、改建、扩建烈士纪念设施批准 其他行政权力 √

16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的抚恤优待的给付 行政给付 √

17 牺牲、病故后6个月工资给付 行政给付 √

18 饶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公共服务 √

19 饶平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暂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请 公共服务 √

20

饶平县司法局

人民调解员补贴发放 行政给付 √

21 广东法律服务网实体平台信息查询 公共服务 √

22 饶平县林业局 在林地上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审批 行政许可 √

23

饶平县交通运输局

客运相关纠纷裁定 行政裁决 √

24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和处理情况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

25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需开设辅助性教练场地和招生经营点事项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



附件2

饶平县委托和下放镇级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目录（第五批）

序号 单位名称 拟下放事项主项名称 拟下放事项实施清单名称 事项类别 办理权限 下放类型

1 饶平县医保局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公共服务 初审 下放

2 饶平县医保局 医药信息查询 医药信息查询 公共服务 办结 下放


